102年度第二屆「感恩齊追夢、好行圓好夢」品德教育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傳達感恩基金會的理念及如何透過「感恩齊追夢、好行圓好夢」活動實踐品德教育。
(二)為提高訪視效益及活動品質，詳細介紹活動的申請方式及說明活動執行細節的操作訣竅。
(三)提供同區域的教師分享、交流及學習的機會。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二)承辦單位：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教師研習中心）、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
三、實施時間：102年5月1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起至4時30分止
四、實施地點：屏東縣教師研習中心（鶴聲國小－屏東市建國路121號）
五、實施對象：(至少120位以上) 

（一）欲了解第二屆「感恩齊追夢、好行圓好夢」申請方式及活動辦法之屏東縣及鄰近縣市國小中、高年級教師，預計400位。
（二）欲了解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提案方式及相關訊息的屏東縣國小教師、主任或校長。

六、注意事項：

（1） 因受活動場地腹地限制，凡研習當日開車參加活動之人員，請儘量共乘抵達研習會場。

（2） 研習會場備茶水（請自行攜帶環保杯），並請勿將飲料、食物、垃圾等物品攜至會場，以維護研習場地之清潔。
七、實施方式： 

(一)課程內容
	13:00~13:30
	報    到

	13:30~14:50
	1.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介紹

2.感恩齊追夢、好行圓好夢活動介紹及執行注意事項分享
3.如何使用感恩圓夢儲蓄聯絡簿作為班級經營之工具

	14:50-15:00
	休息時間

	15:00~15:40
	第一屆優良教師經驗分享及專題演講

	15:40-16:00
	問題交流時間

	16:00-16:30
	1.感恩合作單位簡報-當地非營利組織
2.品格互動手冊(二)申請活動說明


   (二)合作方式與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
	角   色
	合作方式
	備   註

	1
	忠孝國小
	承辦單位
	1. 呈報公文至主管機關申請研習
2. 新增本講座研習報名系統
3. 核發研習時數
4. 協調活動場地
	

	2
	教  師
	1.經驗分享者
2.方法傳授者
	1.主題式講座(空白欄位的運用-語文訓練方法、感恩小記-如何結合閱讀和寫作等等)
2.參與感想、孩子及老師的改變
	由感恩基金會邀請
高雄市前峰國小江

冠玲老師、屏東縣和

平國小王夢蘭老師(暫定)

	3
	講  師
	方法傳授者
	主題式講座(班級帶領技巧、有效分組、改變班級氣氛的策略、如何不讓班上的孩子被邊緣化、如何改變不願意配合學生的行為)
	由感恩基金會邀請

	4
	本會
贊助單位
	1.服務學習機會的提供者。
2.捐款資源的接受者。
3.理念及活動的傳達者。
	1. 介紹在地非營利組織的工作及可能連結教育與服務學習的部分。
2. 增加學校教師、主任及校長對於在地非營利組織的認識與了解，同時建立兩邊的橋樑，促進合作和交流的可能。
3. 分享非營利當年度重要的活動訊息、研習課程及教育推廣資訊，增加進入學校的管道及通路。
	由感恩基金會邀請


八、經費預算：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支付。
九、預期效益： 
（一）讓有意願參與的老師對於活動的理念、操作方式與申請細節有清楚的概念，減少老師對於活動的恐懼與不確定性並增加老師參與活動的意願及信心。
（二）透過講座的形式，串聯起教師、學校和非營利組織的橋樑，達到三贏的局面。
十、報名方式：請參加人員於102年4月25日（星期四）前至全國教師進修資訊網（網址：http://inservice.edu.tw）報名，全程參與者核發3小時研習時數。

十一、承辦學校：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小(承辦人：王志芳主任；聯絡電話：（08）7371939轉13或（08）7384745)，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忠孝國小老師。

十二、獎勵：辦理本研習活動之學校工作人員3人於研習結束後依實施成效辦理敘獎。

十三、附則： 

(一)研習活動期間，同意參加研習之人員公（差）假登記，課務請自理。

(二)全程參與研習之人員、工作人員，始同意核發3小時研習時數。

   （三）報名參與研習之教師務必於研習當日準時出席，承辦學校將依規定確實辦理簽到、簽退工

         作。

   （四）研習報名之取消及請假等事項，均依教師研習系統之相關規定辦理，請報名參加研習之教

         師，務必詳閱相關規定。

十四、本計畫經屏東縣政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